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土地管理，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引导集约用

地，切实保护耕地，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编制、报批、执行和监督，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是指国家对计划年度农用地（含耕地，下同）

转用计划指标、耕地保有量计划指标和土地开发整理计划指标等的具体安排。 

    第四条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保护耕地； 

    （二）以土地供应引导需求，合理、有效利用土地； 

    （三）优先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用地。 

    （四）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相平衡； 

    （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国土资源部的统

一部署和控制指标，根据本行政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土地利用的实际

情况，提出本地下一年度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议，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查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等使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用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建设项目为单位，按照国土资源部管理和地

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两类提出下一年度的土地利用年度的计划建议。计划建议在报国土资源部的

同时，应当抄送项目拟使用土地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下一年度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议，应当于每年 11月 20日前报国土资源部。 

    第六条  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产业政

策、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建设用地和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在各地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的土地

利用年度计划建议的基础上，综合平衡，编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报国务院批准。 

  

    第七条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应当分别列出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由国务院批准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各项计划指标。 

    第八条  编制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应当于上一年度 12月 10日前报国务院，经批准后下

达。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上级下达的农用地转用计划指

标、耕地保有量计划指标和土地开发整理计划指标逐级分解，拟订实施方案，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下达。 

    各地在拟订实施方案时，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增加若干控制指标。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由国务院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在实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确需调整本地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的，应当向国土资源部提

出申请。国土资源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 7月 20日前向上级人

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上半年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执行情况，11月 20日前向

上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预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本年度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执行情况。 

    第十二条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一经批准下达，必须严格执行。没有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

或者超过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的，不得批准新增建设用地。 

    未严格执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或者没有完成土地开发整理计划指标的，核减下一年

度的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 

    节约的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经核准后，可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